
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集散站經營業經

交通部核准設立，應檢

具下列文件，送經當地

海關會同當地航政機關

實地勘察後，核准登記

為集散站。其專營或兼

營轉口貨物者，除內陸

集散站經財政部關務署

（以下簡稱關務署）依

第九條規定辦理公告

外，以設置於港區範圍

內與貨櫃碼頭相連之港

口集散站或碼頭專區為

限。

 一、申請書：應載明申

請機關、公司或行

號之名稱、統一編

號、地址、電話號

碼及負責人銜稱、

姓名、身分證統一

編號、電話號碼及

其住址。

 二、集散站地點、建築

構造、交通部核准

設立面積範圍及站

內布置圖說。

 三、集散站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權證件及其

影本。

 四、集散站經營業許可

證及其影本。

 五、與通關網路業者簽

訂之契約書。

  前 項 第三 款之 文

件，如申請人為政府機

關或公營事業者，得予

免送。

   集散站業者依交通

部所核准設立面積範

圍，應與外界有明顯之

區隔。

第四條  集散站經營業經

交通部核准設立，應檢

具下列文件，送經當地

海關會同當地航政機關

實地勘察後，核准登記

為集散站。其專營或兼

營轉口貨物者，除內陸

集散站經財政部關務署

（以下簡稱關務署）依

第九條規定辦理公告

外，以設置於港區範圍

內與貨櫃碼頭相連之港

口集散站或碼頭專區為

限。

 一、申請書：應載明申

請機關、公司或行

號之名稱、統一編

號、地址、電話號

碼及負責人銜稱、

姓名、身分證統一

編號、電話號碼及

其住址。

 二、集散站地點、建築

構造、交通部核准

設立面積範圍及站

內布置圖說。

 三、集散站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權證件及其

影本。

 四、集散站經營業許可

證及其影本。

 五、與通關網路業者簽

訂之契約書。

  前項 第三 款 之文

件，如申請人為政府機

關或公營事業者，得予

免送。

   集散站業者依交通

部所核准設立面積範

圍，應與外界有明顯之

區隔。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五項至第七項未修

正。

二、鑑於經認證為安全認

證優質企業者，其公

司或行號之信譽較

佳，且具有良好之管

理制度，爰修正第四

項，參照海關管理承

攬業辦法第六條第一

項規定，調降其保證

金繳納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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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核准登記之集散

站應於核准登記之翌日

起十日內，向海關繳納

保證金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完成登記。但集

散站業者為安全認證優

質企業者，保證金減半

繳納；其為政府機關或

公營事業者，得予免

繳。

  前項保證金除以現

金繳納外，得以下列方

式提供：

 一、政府發行之公債。

 二、銀行定期存單。

 三、信用合作社定期存

單。

 四、信託投資公司一年

以 上 普 通 信 託 憑

證。

 五、授信機構之保證。

 六、其他經財政部核

准，易於變價及保

管，且無產權糾紛

之財產。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及第六款之擔保，應

依法設定抵押權或質權

於海關。

  經完成登記之集散

站，由海關發給集散站

登記證後，仍應每兩年

向海關辦理複勘及校

正，複勘時，並由海關

會同當地航政機關為

之。登記證遺失時，應

即申請補發。

  經核准登記之集散

站應於核准登記之翌日

起十日內，向海關繳納

保證金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完成登記。但集

散站業者為政府機關或

公營事業者，得予免

繳。

  前項保證金除以現

金繳納外，得以下列方

式提供：

  一、政府發行之公債。

  二、銀行定期存單。

  三、信用合作社定期存

單。

  四、信託投資公司一年

以上普通信託憑

證。

  五、授信機構之保證。

  六、其他經財政部核

准，易於變價及保

管，且無產權糾紛

之財產。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及第六款之擔保，應

依法設定抵押權或質權

於海關。

     經完成登記之集散

站，由海關發給集散站

登記證後，仍應每兩年

向海關辦理複勘及校

正，複勘時，並由海關

會同當地航政機關為

之。登記證遺失時，應

即申請補發。

第七條之一  集散站大

門、進口倉庫、出口倉

庫、轉口倉庫(間)、保

稅倉庫、拆併作業專

區、雜貨櫃拆櫃專區、

集中查驗區域、貴重物

品儲存專用倉間、扣押

庫及其他海關認為有必

要之處所，應設置二十

一、本條新增。

二、為確保貨物安全及便

於海關監視作業，監

視錄影設備之設置有

其必要性，爰明定監

視錄影設備應設置之

處所及應具之軟硬體

條件，以強化管理監

督機制，並利業者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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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時連續錄影或動態

偵測錄影、具回放及燒

錄功能、並能存檔三十

日以上且運作正常之閉

路電視監控系統，連線

至海關辦公室或其他場

所，供海關查核及即時

監看貨況。但設立於港

口管制區內以儲存大宗

或種類單純裸裝貨物之

業者，得經海關核准免

設置。

循。

第七條之二  集散站門禁

管制措施如下：

 一、集散站大門應設置

警衛哨所，由保全

或倉管人員負責管

制 車 輛 及 人 員 進

出。

 二、倉庫應置專人管

理，人員出入須憑

證件或許可文件，

報關、報驗人員或

貨主因陪同查驗、

檢驗、檢疫、取樣

或看樣而進入倉庫

者，無現場關(官)

員或經海關核准自

主管理業者之專責

人員在場時嚴禁碰

觸貨物，查驗或作

業完畢應將貨物包

裝恢復原狀後迅速

離開，不得逗留。

 三、已放行或經海關核

准退關、退倉之貨

物提領出倉，應經

保全或倉管人員核

對放行憑條或運送

單據，其運出集散

站大門時亦同。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歷來走私案件多

因人員擅入倉庫遂行

不法所致，集散站門

禁管理應予強化，爰

增訂相關門禁管制措

施，以強化管理監督

機制，並利業者遵

循。

第七條之三  集散站業者

應維持集中查驗區作業

環境之整潔，並依海關

指示辦理各項環境改善

措施。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集中查驗區作業

環境髒亂，屢遭詬

病，恐有危及貨物安

全衛生之虞，爰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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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站業者應依海關

指示辦理環境改善措

施，以維環境整潔。

第十條之一  集散站符合

前條規定及下列條件

者，始得向海關申請核

准辦理多國貨櫃（物）

集併作業：

 一、設置高風險轉口貨

物集中存放區域：

菸、酒、武器、彈

藥、毒品、麻醉藥

品、管制進口之大

陸農漁畜產品及食

品應於轉口倉庫或

轉 口 倉 間 集 中 存

放。

 二、設置拆併作業專

區：應鄰接轉口倉

庫或轉口倉間之月

臺或區域，專供拆

櫃及併裝作業。

 三、集散站業者應自行

建置與海關系統相

容之電子封條軟硬

體設備，供讀取電

子封條。

  集散站業者辦理多

國貨櫃（物）集併作

業，不符前項各款條件

之一者，除依第二十六

條規定處理外，海關並

得視情節輕重，停止其

六個月以下進儲多國集

併作業之貨櫃（物）或

廢止其核准。

第十條之一  集散站符合

前條規定及下列條件

者，始得向海關申請核

准辦理多國貨櫃（物）

集併作業：

 一、設置高風險轉口貨

物集中存放區域：

菸、酒、武器、彈

藥、毒品、麻醉藥

品、管制進口之大

陸農漁畜產品及食

品應於轉口倉庫或

轉 口 倉 間 集 中 存

放。

 二、設置拆併作業專

區：應鄰接轉口倉

庫或轉口倉間之月

臺或區域，專供拆

櫃及併裝作業。

 三、設置監控系統：集

散站大門、進口倉

庫、出口倉庫、轉

口 倉 庫 、 轉 口 倉

間、保稅倉庫及拆

併作業專區全場域

應設有二十四小時

無死角連續錄影或

動態偵測錄影，並

能存檔三十日以上

且功能運作正常之

閉 路 電 視 監 控 系

統，供海關遠端查

核 及 即 時 監 看 貨

況。

 四、集散站業者應自行

建置與海關系統相

容之電子封條軟硬

體設備，供讀取電

子封條。

  集散站業者辦理多

國貨櫃（物）集併作

業，發生違反項條件之

一者，除依第二十六條

一、為確保貨物安全，監

控系統之設置應適用

於集散站所有有必要

設置之處所，不以多

國貨櫃(物)集併作業

為限，且第七條之一

已就監視錄影設備之

設置予以明定，爰刪

除現行第一項第三

款，第四款遞移至第

三款。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以符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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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處理外，海關並得

視情節輕重，停止其六

個月以下進儲多國集併

作業之貨櫃（物）或廢

止其作業。

第十二條  進口、出口、

轉運、轉口之實貨櫃卸

存碼頭者，按一般卸存

碼頭之進出口貨物處

理。

  運輸業者、承攬業

者及集散站業者辦理貨

櫃卸船、裝船、出站、

進站及存站手續，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集散站業者應擷取

運輸業者及承攬業

者以電子資料傳輸

分送之進口艙單訊

息及卸貨准單、特

別准單（含貨櫃清

單）訊息辦理存站

手續。如未與通關

網路連線者，則憑

書面文件辦理之。

  二、依海關通知配合辦

理加封電子封條或

儀器檢查等事項。

  三、貨櫃直接進儲原碼

頭或同區段碼頭港

口集散站或碼頭專

區者，運輸業者免

列印貨櫃（物）運

送單，應俟貨櫃加

封後，送交集散站

業 者 驗 明 貨 櫃 標

誌、號碼及封條號

碼無訛後憑以點收

進站。貨櫃進儲其

他區段港口集散站

或內陸集散站須出

碼頭管制站者，運

輸業者應俟貨櫃加

封 後 ， 列 印 貨 櫃

（物）運送單隨同

貨櫃送交貨櫃卸存

第十二條  進口、出口、

轉運、轉口之實貨櫃卸

存碼頭者，按一般卸存

碼頭之進出口貨物處

理。

  運輸業者、承攬業

者及集散站業者辦理貨

櫃卸船、裝船、出站、

進站及存站手續，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集散站業者應擷取

運輸業者及承攬業

者以電子資料傳輸

分送之進口艙單訊

息及卸貨准單、特

別准單（含貨櫃清

單）訊息辦理存站

手續。如未與通關

網路連線者，則憑

書面文件辦理之。

  二、依海關通知配合辦

理加封電子封條或

儀器檢查等事項。

  三、貨櫃直接進儲原碼

頭或同區段碼頭港

口集散站或碼頭專

區者，運輸業者免

列印貨櫃（物）運

送單，應俟貨櫃加

封後，送交集散站

業 者 驗 明 貨 櫃 標

誌、號碼及封條號

碼無訛後憑以點收

進站。貨櫃進儲其

他區段港口集散站

或內陸集散站須出

碼頭管制站者，運

輸業者應俟貨櫃加

封 後 ， 列 印 貨 櫃

（物）運送單隨同

貨櫃送交貨櫃卸存

一、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項未修正。

二、為強化查緝風險之篩

選，爰於第二項第四

款增訂貨櫃拖車進站

領櫃時，業者應即以

電子資料傳輸並辦理

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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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集散站業者驗

明貨櫃標誌、號碼

及 封 條 完 整 無 訛

後 ， 憑 以 點 收 進

站。貨櫃（物）運

送單並應留存，俾

憑查核勾稽。

  四、運輸業者、承攬業

者及集散站業者於

貨櫃卸船、裝船、

出站、進站、存站

等各階段作業完畢

後及貨櫃拖車進站

領櫃時，應即以電

子資料傳輸至海關

核可平臺辦理登錄

作業。

  前項卸船貨櫃之加

封，海關得要求運輸業

者應在適當地點設立加

封站，並指派足夠人

員，專任對船卸下之實

貨櫃加封工作，關員不

定時巡查或抽核。

  第二項貨櫃（物）

之運送控管所需文件、

電子資料傳輸及其作業

規定，由海關訂定並公

告。

地之集散站業者驗

明貨櫃標誌、號碼

及 封 條 完 整 無 訛

後 ， 憑 以 點 收 進

站。貨櫃（物）運

送單並應留存，俾

憑查核勾稽。

  四、運輸業者、承攬業

者及集散站業者於

貨櫃卸船、裝船、

出站、進站及存站

等各階段作業完畢

後，應即以電子資

料傳輸至海關核可

平 臺 辦 理 登 錄 作

業。

  前項卸船貨櫃之加

封，海關得要求運輸業

者應在適當地點設立加

封站，並指派足夠人

員，專任對船卸下之實

貨櫃加封工作，關員不

定時巡查或抽核。

  第二項貨櫃（物）

之運送控管所需文件、

電子資料傳輸及其作業

規定，由海關訂定並公

告。

第二十七條  集散站業者

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

六條、第七條第一款、

第五款、第六款、第七

款、第七條之一至第八

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五項規定，海關得依

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

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

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

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

止六個月以下進儲貨櫃

及貨物或廢止其登記。

第二十七條  集散站業者

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

六條、第七條第一款、

第五款、第六款、第七

款、第八條、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五項規定，

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

六條規定，予以警告並

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進儲貨櫃及貨物或廢止

其登記。

增訂業者違反新增第七條

之一、第七條之二及第七

條之三規定之處罰。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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